新邵县自然资源局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
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量)或
“双随机”抽查对象（含总数及比例）
	检查内容
（项目）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
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于跨部门联合检查
	备注

	1
	对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的行的检查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第11号）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对规划编制单位进行检查，应当有2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参加，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资质证书，有关人员的职称证书、注册证书、学历证书、社会保险证明等，有关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成果以及有关技术管理、质量管理、保密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安全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文件；（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相关资料；（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以及有关规范、标准的行为。
	在县域内从事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中，抽取2家检查
	资质条件匹配情况、近两年编制的规划项目合法合规情况，以及违约或被投诉举报情况等。
	10—12月
	现场检查
	1
	国土
空间
规划股
	否
	

	2
	对建设工程定位放线验线及正负零等规划
实施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五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乡规划编制、审批、实施、修改的监督检查。
2.《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四十四条：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镇、乡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对建设活动的日常巡查制度，落实建设项目验线、施工现场跟踪检查、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核实等管理措施。发现违法建设的，应当责令当事人停止建设；当事人拒不停止建设的，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拆除继续建设部分的措施。
对于依法应当由其他部门处置的违法建设，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镇、乡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对年度联审联批的城区规划建设业主抽查20%
	对规划符合性情况进行检查。
	10—12月
	现场
执法
	1
	县城规划股
	否
	

	3
	对土地复垦情况的行政检查
	1. 《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第592号）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加强对土地复垦情况的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扰乱、阻挠土地复垦工作，破坏土地复垦工程、设施和设备。
2.《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6号）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年度检查、专项核查、例行稽查、在线监管等形式，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复垦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要求被检查当事人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相关的文件、资料和电子数据；（二）要求被检查当事人就土地复垦有关问题做出说明；（三）进入土地复垦现场进行勘查；（四）责令被检查当事人停止违反条例的行为。
	对复垦的单位抽查2个进行检查
	临时用地、矿业用地等复垦情况。
	4—12月
	现场
执法
	1
	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中心
	否
	

	4
	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行政检查
	1.《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257号）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监督检查制度，定期组织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对基本农田保护情况进行检查，将检查情况书面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拒绝。
2.《湖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基本农田数量的管理，严格执行基本农田占用的审查报批制度，切实控制基本农田的数量变化，并实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对15个乡镇的基本农田保护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情况。
	4—10月
	现场
执法
与非
现场
执法
相结合
	1
	耕地保护监督股
	否
	

	5
	对矿山生态修复的行政检查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44号）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采矿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在全县采矿权人 中，按自然资源部通知要求比例进行抽查检查。
	采矿权人履行生态保护修复义务情况。
	6月
	现场
执法
	1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股
	否
	

	6
	对矿权
人勘查开采信息公
示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版）第五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和矿区生态修复等活动的监督检查，依法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上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执法活动的监督。
2.《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0号）第二十五条：登记管理机关需要调查勘查投入、勘查工作进展情况，探矿权人应当如实报告并提供有关资料，不得虚报、瞒报，不得拒绝检查。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第十四条：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采矿权人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保护环境及其他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等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采矿权人应当如实报告有关情况，并提交年度报告。
4.《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第13号）
第十一条：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勘查项目和矿山，制定核查方案并组织实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情况核查工作。
	[bookmark: _GoBack]在县域内采矿权人、探矿权人中，抽取2家检查。
	探矿权基本信息、履行义务、当年度探矿权勘查投资、核算及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及投入技术力量情况；采矿权基本信息、履行义务和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指标情况。
	10月
	现场
执法

	1
	矿业权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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